






 

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人员名单及简历 

 

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要求，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与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达诺乳业”）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签订《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

导协议》，并组织具有辅导资格的工作小组对达诺乳业实施发行上市辅导。 

达诺乳业的经营范围为乳制品、调味品、食用油、油脂及制品、其他食品的

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光伏发电项目的运营及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营业务为烘焙专用原料粉、乳制品等食

品生产及销售。 

国元证券本次负责达诺乳业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的人员为：王军、汪秋寒、胡兆文、陶磊磊、潘少庆、白子

瑞，王军担任辅导小组组长。 

上述辅导人员的主要简历如下： 

王军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保荐代表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国元证券投

资银行总部资深经理。曾作为保荐代表人参与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项目，参与发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申报项目，参与安徽众源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海聆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改制上市项目；参与安徽地平

线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鑫民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达诺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新三板挂牌项目。 

汪秋寒先生，本科学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

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交所 IPO 项目、黑龙江海赫饮品股份公司新三

板挂牌项目、安徽枫慧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贵州博联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江西泰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杭州

安通招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青岛超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三板挂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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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兆文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发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申报项目、安徽鑫民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 

陶磊磊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发达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申报项目、安徽鑫民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

目。 

潘少庆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安徽鑫民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 

白子瑞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安徽鑫民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 

上述人员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王军 13856915620 0551-62207967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8 号

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 
230031 

汪秋寒 13517004741 0551-62207967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8 号

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 
230031 

胡兆文 15279997574 0551-62207967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8 号

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 
230031 

陶磊磊 15170064868 0551-62207967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8 号

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 
230031 

潘少庆 15216238046 0551-62207967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8 号

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 
230031 

白子瑞 13697918978 0551-62207967 
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 18 号

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 
23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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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人员对同期担任辅导工作的公司及家数的说明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与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达诺乳业”）签署了辅导协议。根据辅导协议及工作计划，国元证

券安排王军、汪秋寒、胡兆文、陶磊磊、潘少庆、白子瑞等组成专门的辅导小组，

从事对达诺乳业的辅导工作，王军担任组长。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要求，在此对上述辅导人员同期担任辅导工作的公司

家数做出如下说明： 

辅导人员姓名 是否保荐代表人 在辅导项目 

王军 是 

安徽鑫民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金锋馥（滁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汪秋寒 是 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胡兆文 否 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陶磊磊 否 江西盛祥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潘少庆 否 无 

白子瑞 否 无 

上述辅导人员是国元证券正式从业人员，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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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重点及实施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

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管理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诺乳业”、“公司”

或“辅导对象”）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辅导机构”）

签订的《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协议》，国元证券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

达诺乳业进行辅导，学习作为上市公司必须了解的法律、法规等有关文件，为此编制

了本辅导重点及实施方案。 

一、辅导目的 

辅导机构对达诺乳业进行辅导的总体目的： 

（一）促使公司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二）促使公司形成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督促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面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

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四）促使公司及辅导对象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 

（五）促使公司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等。 

二、辅导时间 

辅导时间为自辅导备案材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

徽证监局”）正式备案登记之日起至安徽证监局出具验收监管报告之日止，辅导期大致

为 2022年 12月至 2025 年 6月。具体辅导时间还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安徽证监局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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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及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三、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 

（一）辅导机构 

参与本次辅导的辅导机构为国元证券。同时，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

师”或“律师事务所”）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或“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人员将在国元证券的协调下参与辅导工作。 

（二）辅导工作人员 

国元证券委派正式员工王军、汪秋寒、胡兆文、陶磊磊、潘少庆、白子瑞 6 人作

为达诺乳业上市辅导小组成员，其中王军担任辅导小组组长。 

四、接受辅导的人员 

（一）达诺乳业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达诺乳业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三）安徽证监局及双方（达诺乳业、国元证券）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

员。 

五、辅导内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辅导的主要内容包括： 

1、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确信接受辅导的人员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北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 

2、督促辅导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

础，促进接受辅导的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辅导对象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估、

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督促辅导对象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8



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辅导对象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律权属问

题； 

6、督促辅导对象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资

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假； 

9、督促辅导对象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股资

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针对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的内容，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的监督； 

11、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辅导对象开展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12、由辅导机构和辅导对象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协商确定的其他内容。 

为做好本次辅导工作，国元证券编制有专门的辅导讲稿，也将在辅导工作中为辅

导对象提供配合辅导内容和形式的其他材料。 

六、辅导方式 

国元证券在其他中介机构协助下对公司进行辅导。在辅导过程中，将注重理论学

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指导公司将所学习的政策法规运用到公司的规范化运作中。 

本次辅导主要采取“集中学习、对口衔接、个别答疑、考试巩固、定期协调、提

出问题、督促整改”等方式。 

（一）集中学习 

为使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比例 5%以上股东的相关人员系统掌

握《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尽快熟悉北交所发行上市及

规范运作的整套工作程序和政策规定，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

结构，国元证券辅导人员及会计师和律师将组织上述人员等进行较全面的集中学习，

并就有关问题举行专题研讨会。 

（二）对口衔接 

为保证本次辅导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元证券要求公司成立辅导工作领导小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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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财务组、法律组和综合组。 

国元证券负责本次辅导的总体协调，与公司综合组对口，主要工作包括： 

1、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的协助下，督促公司切实实施辅

导计划； 

2、辅导公司完善法人治理机构，实现规范运行； 

3、规范公司人、财、物及产、供、销系统，确保其独立完整性； 

4、辅导公司健全决策制度、内控制度及符合上市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 

5、辅导公司规范其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6、监督公司股权演变过程的合法性、有效性； 

7、监督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大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 

8、协助会计师指导公司建立健全财务制度； 

9、协助律师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比例 5%以上股东进行《公

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10、对公司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辅导、督促公司进行整改。 

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财务组对口，主要负责：指导公司建立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财务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针对公司目前存在的财务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辅导、督促

公司进行整改。 

律师事务所与公司的法律组对口，主要负责：公司变更、运行等全过程的法律规

范问题；协助辅导机构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培训；对公司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辅导、督促公司进行整改。 

为切实做好本次辅导工作，提高辅导效率，国元证券与会计师、律师的工作将交

叉进行。 

（三）个别答疑 

在实际工作中，辅导机构（包括其他中介机构）与公司双方工作人员不断进行沟

通，对辅导工作中公司出现的具体问题，辅导机构将采取个别答疑等形式及时协助解

决。 

（四）考试巩固 

为检验辅导效果，巩固辅导成绩，国元证券在相关法律法规培训结束后，将组织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含 5%）股东的相关人员进行考试，

考试不合格的进行补考，并将考试情况随《辅导工作备案报告》上报安徽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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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协调 

在辅导过程中，除突发情况外，辅导机构（含其他中介机构）、公司定期召开协调

会，讨论解决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遇特殊情况，辅导机构应随时与公司保持沟

通，解决突发事件。 

（六）提出问题 

国元证券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将以书面方式提出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形成书面意见提交公司辅导工作领导小组。 

（七）督促整改 

国元证券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在提出问题后，将会同公司董事、监事及

有关管理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跟踪辅导，督促公司进行整改。 

七、分阶段的辅导重点和实施方案  

本次辅导期限自辅导机构向辅导对象所在地的安徽证监局报送备案材料并备案登

记之日开始计算，至派出机构出具验收监管报告之日结束。国元证券的集中授课时间

不少于 20 个小时。 

本次辅导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时间安排和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辅导前期阶段 

本阶段的工作内容重点是摸底调查，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

并开始实施。具体工作方式有：辅导人员的尽职调查，审核公司历史沿革等文件，组

织中介机构协调会进行充分沟通等。 

第二阶段：辅导中期阶段 

本阶段的辅导重点在于理论学习和培训，并对辅导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诊断解决。

理论培训主要采取专题讲座、座谈研讨、案例讨论等辅导方式。专题讲座由国元证券

的辅导人员以及律师、会计师或聘请的专业人士讲授。在理论培训阶段，将对接受辅

导的人员进行一次考试，以检验学习效果。全体接受辅导的人员应参加考试，并应成

绩合格。 

具体授课内容安排如下： 

序

号 
课程名称 内容 

参加

人员 
辅导机构 

1 上市条件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节选） 公司董 国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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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程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节选） 事、监

事、高

级管理 

人员、

持有

5%以

上股份

的股东

及实际

控制人

（或其

法定代

表人） 

律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审核规则（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1号——申报与审核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2号——发行与上市 

2 
公司治理与

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国元证券、

律师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年修订）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3 
信息披露与

财务制度 

企业会计准则（节选） 

国元证券、

会计师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节选）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节

选） 

案例分析 

第三阶段：辅导后期阶段 

本阶段的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在辅导中，国元证券将结合辅导工作的实际进展，针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的问题，

向辅导对象提出整改建议，会同辅导对象认真研究整改方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辅导

方案与计划，跟踪督促完成整改。 

为确保辅导工作的质量和顺利开展，辅导小组会根据本次辅导的实际进展情况，

适时修改和补充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自安徽证监局对本次辅导进行备案登记之日起

的辅导期内，按期由达诺乳业协助国元证券向安徽证监局报送辅导工作进展报告。辅

导期满后，国元证券将向安徽证监局报送辅导工作总结报告，提出辅导验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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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对象关注的问题与存在的主要风险点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受安徽达诺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达诺乳业”或“公司”）委托，担任达诺乳业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辅导机构，双方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签署了辅导协议。国元证券对达诺乳业进行了初步尽职调查，认为辅导

对象达诺乳业关注的问题与存在的主要风险点，具体如下： 

一、产品质量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烘焙粉、乳制品，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生产过

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都可能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给公司的经营造成

重大影响。受“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影响，消费者及政府对食品安全高

度重视，对企业的质量控制体系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公司建立了标准的质量控

制体系，严格按照行业、企业标准进行生产，并且将继续加大质量控制的力度，

不断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对奶源、收奶、运输、生产、配送等各环节进行实时

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但如果公司由于管理上的疏忽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将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二、税收政策发生变化的风险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取得了安徽省科学技术

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安徽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公司从 2020年度至 2022年度享受 15%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税率。如果公司未来不能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审，将无

法继续享受目前所得税优惠政策，公司的盈利将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三、市场竞争的风险 

我国乳制品行业集中度较高，伊利、蒙牛、三元等大型乳制品企业的经营

规模和市场份额均较大，品牌知名度较高，大型乳制品企业依托其雄厚的资金

实力、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以及品牌影响力不断进行市场扩张。公司产品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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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品牌知名度、产品结构方面与大型乳制品企业相比均存在一定的差距，

如公司未来不能有效提高企业自身和产品的竞争力或成功实施差别化的竞争策

略，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营烘焙粉、乳制品，上游原材料包括麦芽糊精、生乳、全脂乳粉、

白砂糖、乳清粉、葡萄糖浆等。原材料是本公司产品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由

于原材料在公司的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大，原材料价格波动将对公司毛利率

产生较大影响。如果未来主要原材料价格出现上涨趋势，将会给公司带来一定

的成本压力，进而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 

五、劳务派遣超比例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占其用工总量的比例超过《劳务派遣暂

行规定》规定的 10%上限。虽然公司已进行了主动整改，但仍存在因违反劳动

用工方面的法律法规而被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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